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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4-2 

英大元祥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特别提示：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产品性质】 

英大元祥两全保险（分红型）是一款两全保险产品，集保险保障与储蓄于一身，客户除

享有保险保障外，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经营成果的分配。 

【产品特色】 

（一）身价保障，兼顾储蓄：在为您提供高额身价保障的同时，还可发挥储蓄作用。 

（二）分红增值，共享成果：享受专家投资收益，与我们共同分享经营成果。 

（三）交费灵活，自由选择：提供一次性、5 年、10 年、20 年、30 年交费五种交费方

式，可供您自由选择。 

（四）专业服务，后顾无忧：为您提供保单借款、减额交清、自动借款垫交保险费等售

后服务，使您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保险责任】 

（一）满期保险金 

如果本合同有效，且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我们按本合同的保险金额给付

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身故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

导致身故，我们无息返还本合同所交保险费，本合同终止；如果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

故或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按本合同的保险金额

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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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或最后复效日起二年内自杀（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六）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恐怖活动；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合同被保险人身故之日

的现金价值。 

【红利分配】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余分配，但保单红利是非保

证的。 

（一）我公司分红保险业务坚持稳健投资理念，以固定收益资产投资为主，根据市场变

化及发展情况选择适当时机调整权益类资产配置，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对未来的合理

预期，在满足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红利分配。 

（二）红利来源于分红险业务实际的死亡率、费用率和投资收益率等与产品预定水平之

间的差异，即死差、费差和利差等。在进行公平合理的费用分摊后，我公司根据分红保险实

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并按每张分红保单对分红保险盈余的贡献大小来确定红利分

配金额。 

（三）本产品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您在投保时可以选择下列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

式： 

1.现金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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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我们公司，按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储存生息。我们在每

个保险单周年日确定下一保险单年度适用的红利累积利率。本合同终止时，留存在我们公司

的保单红利本息一次付清。 

3.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按我们公司确定的红利

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下一保险费应付日用于抵交下一期保险费。交费期满

后，红利领取方式将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您可以书面申请变更红利领取方式。 

【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王先生          年龄：30 岁 

性别：男                  险种名称：英大元祥两全保险（分红型） 

保险期间：30 年           交费方式：20 年  

基本保险金额：100,000 元  年交保费：3,764 元 

红利演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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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当年红利
累积红

利 
当年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红利 累积红利

1 31 3764 3764 100,000 - 1,177 6.22 6.22 6.48 6.48 6.74 6.74 

2 32 3764 7528 100,000 - 3,100 21.98 28.39 53.32 59.99 84.66 91.6 

3 33 3764 11292 100,000 - 5,128 29.56 58.8 75.7 137.49 121.84 216.19 

4 34 3764 15056 100,000 - 7,388 41.5 102.06 111.23 252.84 180.96 403.64 

5 35 3764 18820 100,000 - 9,770 53.72 158.84 147.62 408.05 241.52 657.27 

6 36 3764 22584 100,000 - 12,281 66.24 229.85 184.9 605.19 303.56 980.55 

7 37 3764 26348 100,000 - 14,925 79.06 315.81 223.08 846.43 367.1 1377.07

8 38 3764 30112 100,000 - 17,710 92.19 417.47 262.19 1134.01 432.18 1850.56

9 39 3764 33876 100,000 - 20,643 105.66 535.65 302.27 1470.3 498.89 2404.97

10 40 3764 37640 100,000 - 23,729 119.43 671.15 343.31 1857.72 567.19 3044.31

11 41 3764 41404 100,000 - 26,977 133.5 824.78 385.31 2298.76 637.12 3772.76

12 42 3764 45168 100,000 - 30,397 147.84 997.36 428.27 2795.99 708.69 4594.63

13 43 3764 48932 100,000 - 33,996 162.46 1189.74 472.22 3352.09 781.97 5514.44

14 44 3764 52696 100,000 - 37,786 177.36 1402.79 517.18 3969.83 857 6536.87

15 45 3764 56460 100,000 - 41,776 192.56 1637.43 563.22 4652.14 933.88 76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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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0 3764 75280 100,000 - 65,124 273.55 3169.99 810.76 9143.55 1347.96 15117.18

25 55 - 75280 100,000 - 80,526 306.41 5228.76 911.59 15214.3 1516.76 25199.92

30 60 - 75280 100,000 100,000 100,000 341.5 7797.64 1024.5 22824.82 1707.49 37852.09

 

注：在《英大元祥两全保险（分红型）》生效一年内，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身故保险金为

保险金额；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无息返还所交保险费。 

风险提示： 

1.上述采用高、中、低档进行的红利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历史经营业绩，

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本公司将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规定，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金

额，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值。 

3.演示中累积红利是保险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

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期或保证。 

【温馨提示】 

1.本合同签收日起十日内为犹豫期，如果未发生保险金给付，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自您书面

申请解除本合同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在本合同解除后，我们

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2.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我们会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和

相关资料证明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 

3.本资料为产品简介，详细内容以《英大元祥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